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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服務績效考核暨獎勵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113年 5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501170A號令頒布國民教

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第 16條所定各級輔導團及中

心人員之考核及獎勵機制。 

二、 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科技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

要點。 

貳、 目的 

一、 激勵科技中心之工作士氣，增進專業工作人員工作績效，達成教學輔

導目標。 

二、 發展專業工作人員專業知能與推動業務之能力，以增進本縣國民中小

學科技教育之推動，維持科技中心之運作及提升執行效能。 

參、 考核對象：教師擔任科技中心副召集人、專業工作人員。 

肆、 考核期間：每年 8月 1日起至隔年 6月 30日(每學年進行一次)。 

伍、 考核方式： 

一、 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於自評後，由各科技中心召集人初評，再由

本府召集教育行政人員代表、課程專業之校長或科技領域專業教學人

員，予以複評，每學年進行一次。 

二、 考核向度包含年度計畫推動、專業知能、課程發展、工作效率。 

三、 服務績效考核表考核內容與計分標準如附件一。 

四、 各科技中心召集人先就服務績效考核表進行初評，請於每年 7月 10日

前繳交至本府進行服務績效考核和敘獎事宜。 

陸、 本府依考核情形，辦理下列事項： 

一、 分數九十分(含)以上：記功一次(人數上限為當學年度各科技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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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數百分之二十，如未滿一人以一人計，其餘人員記嘉獎二次)，續

聘。 

二、 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人數上限為當學年度各科技中

心成員總人數百分之三十，其餘人員記嘉獎一次)，續聘。 

三、 分數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四、 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柒、 受考核教師考核結果經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受考核教師，教師對考核結果有

疑義，得於三天內提出疑義申請(如附件二)，由考核小組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附件一】 

○○○學年度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中心服務績效考核表 
〔自評/初評/複評表〕 

受考核人姓名： ______________                  服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擔任職務：□專業工作人員兼任副召集人    □專業工作人員    

減授節數：每週______節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考核向度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複評 

分數 
備註 

計畫推動 

(40分) 

計畫完成率 
按年度工作計畫所訂目標與進度，

完成比例是否達 90%以上。 

        

活動辦理成效 
科技領域教師研習、學生體驗活動

等，是否如期完成並獲正面回饋。 

跨校合作與社群

運作 

是否建立服務區跨校教師社群，辦

理定期交流或區域訪視。 

資源運用 
是否整合資源並漂移設備，鼓勵學

校借用。 

專業知能 

(30分) 

教師增能研習參

與度 

參加本府、科技中心或中區輔導中

心辦理之教師增能研習。 

        專業分享與指導 提供諮詢或課程漂移。 

自主學習與新知

掌握 

積極學習新興科技並提出應用構

想。 

課程發展     

(20分) 

課程設計與創新

及試行與優化 

進行教案開發或教學活動設計，並

分享、修正與優化，具備創新性與

實用性。         

資源建置與分享 整理教材、教案、數位資源分享。 

工作態度         

(10分) 

工作熱忱 
依規定時間上下班，熱忱任事，無

遲到早退。 

        

合作互動 

參與每月工作會議，了解工作進度，

並與同事合作共同規劃與執行工作

計畫。 

總計     

自評人員簽名  

召集人簽名  

考核小組簽名  

備註：依據「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第七點考核方式辦理。



【附件二】 

 

○○○學年度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服務績效考核結果 

疑義申請表 

申請人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原考核結果  

爭議要點 

（事實內容） 

 

 

 

 

 

佐證資料 

 

 

 

 

 

審查結果 

□維持原考核結果 

 

□變更考核結果為__________ 

 

考核小組簽名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